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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今日（七月三十一日）在北京與國家

旅遊局局長邵琪偉舉行會議後一同會見傳媒時的發言內容：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尊敬的邵局長，各位傳媒朋友，早上好。首先我要表達

衷心感謝邵局長和國家旅遊局各位官員對於今次我們舉行的工作磋商會議的高

度重視。邵局長其實馬不停蹄，昨天剛從長春趕回來，今天一早便跟我們舉行工

作磋商會議，我再表達我們衷心的感謝。 

 

  剛才邵局長已通報了工作磋商會議取得的幾點共識，我不再重覆。我非常同

意和感謝邵局長一再重申跟香港特區政府一同攜手促進旅遊業發展的同時，也須

做好把關、規範和執法的工作。循這方向，我們同意必須標、本兼治。遇到事務

發生必須即時處理，但事後處理不及做好避免事情發生的工作，所以必須要循着

完善法規、加強監管的方向去尋求治本治標的辦法。 

 

  就國家宣布旅行社條例執法方方面面的工作，還有大力宣傳香港旅遊業界的

便覽，會全力配合。有關提高旅客知情權方面，我們同意必須把「旅客須知」內

容廣泛宣傳。我們在香港亦會把「須知」內容上網，和不同渠道讓我們的旅客清

楚知道有關信息。對於消費者，必須要提供完整資料，讓他們在知情情況下作出

消費決定。 

 

  對於近期發生的一些對待旅客的事件，當然要切實處理。香港旅遊業議會和

旅遊事務專員辦公室已作出多項措施，目的都是一個，就是保障旅客的合法權

益。對於違規的旅行社，甚至未有盡他作為導遊的道德、盡責、操守者，必須嚴

正跟進。 

 

  我們跟旅遊業議會亦已成立專責小組跟進兩個要優先處理的問題，一個是零

接待費問題，另一個是導遊規管問題。剛才我們討論了問題的方向，也跟國家旅

遊局分享了一些思路。我想再次強調，專責小組的工作很高興得到國家旅遊局非

常支持的回應，會積極配合雙方的工作，而且會在短時間開展工作層面的會議。 

 

  最後我想提兩點，我們的工作目標是確保香港旅遊業界時刻為旅客提供以誠

以禮的優質服務。我局與國家旅遊局的共同目標，是促進兩地旅遊市場能以健康

及持續發展，有良好的營運模式。謝謝各位。 

 

記者: 特區政府對導遊違規的態度? 會否立法規管制迫購物?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我們希望第一步要做到的，是旅客清楚知道參加的旅行

團在行程上有沒有包括購物的項目，有的話是否有在行程中清楚交待。當來到香

港旅遊時，導遊必須要按行程帶領旅客完成團隊的各個項目。我們是有非常明確

的要求，就是我們的導遊應該以專業的態度和以禮對待客人，有違規的情況我們

會非常嚴肅地處理。香港的導遊是必須要考試的，而且牌照要每三年續牌，專責

小組亦會就導遊的考核、入職管理和要求等作深入研究。我代表香港特區政府已

表明政府的取態，就是我們不排除必要時會立法規管導遊整個行業，但必須要待

專責小組研究後有具體的建議的時候我們再考慮，然後作一個決定。 

 

記者: 局長就規管零接待費與內地交流，思路是怎樣？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在今日會議上我們初步探討了組團社和地接社能否在合

約方面規範化，即雙方需簽訂合約清楚說明大家的責任和提供的服務應有規範，

甚至有談論過是否應該交換合約的藍本，我們會在專責小組跟進這事宜。 

 

記者: 鑑於過去發生的內地旅客被強迫購物事件，局長對旅客有什麼建議？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關於強迫購物這個問題，我想表達兩點香港政府和旅遊

業議會的立場：第一強迫購物是絕對不容許的，而且是違反我們的規則，旅遊業

議會有非常明確的規條規定旅行社和導遊不能進行強迫購物；而且我們已經採取

必要的措施，確保我們有能力嚴格執行這些規條。謝謝。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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